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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定域损失多式联运经营人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 以 18 宗包含海运区段的涉

外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索赔案件为切入点,梳理定域损失发生时多式联运经营人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法律适用差

异,提出以下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 105 条关于网状责任制的规定不具有强制适用性,其仅在将中国法

律作为多式联运合同的准据法时才发挥实体法律适用规则的功能,并可指向域外实体法的适用。 定域损失发生时,
除中国作为缔约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条约)强制适用或者调整定域损失区段运输方式的第三国强制性规定(公共政

策)为中国互惠承认外,应优先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当事人合意选择多式联运纠纷的准据法,当事人未明示

选择的,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多式联运合同适用的准据法。
关键词:多式联运;网状责任制;定域损失;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2. 2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2)03-0102-11

Study
 

on
 

the
 

legal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liability
 

of
 

multimodal
 

transport
 

operators
 

for
 

the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in
 

a
 

certain
 

section

XU
 

Chun-long1,ZHOU
 

Xi2

(1. Zhuhai
 

Tribunal,Guangzhou
 

Maritime
 

Court,Zhuhai
 

519015,China;
2. Admiralty

 

Division,Guangzhou
 

Maritime
 

Court,Guangzhou
 

510290,China)

Abstract:The
 

legal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liability
 

of
 

multimodal
 

transport
 

operators
 

in
 

a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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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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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is
 

controversial
 

in
 

judicial
 

practice.
 

Taking
 

the
 

eighteen
 

loss
 

claim
 

cases
 

involving
 

foreign-related
 

multimo-
dal

 

transport
 

including
 

the
 

maritime
 

se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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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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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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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odal
 

transport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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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mitation
 

of
 

compensation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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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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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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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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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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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简称《海商法》)
第 102 条第 1 款规定:“本法所称多式联运合同是指

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其中

一种是海上运输方式,负责将货物从接收地运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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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交付收货人,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如货物

在此类多式联运合同履行过程中灭失或损坏,托运

人(货方)往往在中国法院依据《海商法》第 103 条、
第 104 条等规定起诉多式联运经营人。 此类诉讼

中,如在事实层面已查明货物的灭失、损坏发生于某

一个可确定的运输区段(为行文简洁,将此类灭失、
损坏简称为定域损失),那么在法律层面最主要的争

议就是确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限额

应当适用的法律。 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认知并

不统一,有探讨之必要。

　 　 一、样本分析:多式联运定域损失法律适
用的“差异化”
　 　 笔者选取了中国各海事法院自 2008 年至 2020
年审理的 18 个典型案例(系列案视为 1 宗),梳理分

析了多式联运发生定域损失时有关多式联运经营人

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问题。
1 号案件:北京和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案①。 案

涉货物被运抵南非码头后,和风公司拒绝履行后续

运输义务。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未选择区

段法律。 法院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
2 号案件: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

公司案②。 案涉货物拟从巴西运至中国,在巴西码

头装载过程中受损。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
未选择区段法律。 法院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

3 号案件:江苏苏迈克斯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案③。 案涉货物从中国运至泰国,在泰国陆运区段

受损。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未选择区段法

律。 法院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并认为诉讼时效适

用中国法。
4 号案件:上海浦东幸运船务有限公司案④。 案

涉货物从中国运至美国,在美国被无正本提单交付。
原告主张适用中国法,被告主张适用提单背面条款

载明的美国法。 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 适用

中国法作出裁判。

5 号案件:韩进海运有限公司案⑤。 案涉货物从

中国运至加拿大,在加拿大铁路运输区段受损。 韩

进公司主张适用加拿大法律,其他当事人主张适用

中国法。 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中国法

作出裁判。
6 号案件: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案⑥。 案涉货

物自中国运至印度,在印度港口因船舶火灾受损。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未选择区段法律。 法

院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
7 号案件:环球物流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案⑦。

案涉货物从美国运至中国,在中国陆运区段受损。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未选择区段法律。 法

院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并认定该案诉讼时效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8 号案件:青岛航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被

告)案⑧。 案涉货物从中国运至墨西哥,在墨西哥陆

运区段被劫灭失。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未
选择区段法律。 法院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

9 号案件:江苏亚东朗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案⑨。 案涉货物从中国运至莫桑比克,在莫桑比克

陆运区段受损。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未选

择区段法律。 法院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
10 号案件:中海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案。 案涉

货物自比利时运至沙特,在海运区段受损。 当事人

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未选择区段法律。 法院适用

中国法作出裁判。
11 号案件:深圳市嘉驰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案。 案涉货物从中国运至以色列,在中国陆运

区段受损。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未选择区

段法律。 法院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并认为诉讼时

效应适用调整陆路区段运输方式的相关法律规定。
12 号案件: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案。

案涉货物拟从海运经希腊并通过铁路运输至斯洛伐

克。 就案涉货物铁路运输区段的责任认定、责任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一审:(2008)津海法商初字第 507 号;二审:(2009)津高民四终字第 574 号;再审:(2011)民申字第 417 号(驳回再审裁定)。
一审:(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 1201 号;二审:(2012)沪高民四(海)终字第 94 号;再审:(2014)民申字第 1188 号(驳回再审裁定)。
一审:(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 239 号;二审:(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 18 号。
一审:(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 685 号;二审:(2016)津民终 200 号。
一审:(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 2266 号;二审:(2016)沪民终 321 号。
一审:(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 142-144 号;二审:(2016)津民终 200 号。
一审:(2015)广海法初字第 980 号;二审:(2017)粤民终 14 号。
一审:(2016)沪 72 民初 2556 号;二审:(2017)沪民终 305 号。
一审:(2017)沪 72 民初 1770 号。
一审:(2017)沪 72 民初 1812 号。
一审:(2018)粤 72 民初 372 号。
一审:(2016)沪 72 民初 288 号;二审:(2018)沪民终 140 号(准许撤回上诉)。 该案入选 2018 年全国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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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方式等当事人选择适用希腊法,其余争议问题当

事人选择适用中国法。 法院适用《海商法》 《国际铁

路运输公约》 (简称 COTIF) 及其附件《国际铁路货

物运输合同统一规则》(简称 CIM)作出裁判。
13 号案件:新加坡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案①。

案涉货物从中国运至墨西哥,在墨西哥陆运区段受

损。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 一审、二审法院

认为墨西哥陆区货损应适用墨西哥法,但因无法查

明,故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 再审适用了当事人查

明的墨西哥法律。 再审还认为,《海商法》第 105 条

的“网状责任制” 不宜扩大解释适用于诉讼时效。
多式联运合同项下货损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

间,应当依据中国在案涉运输行为发生当时所施行

的法律规定予以确定。
14 号案件:利胜地中海航运(上海) 有限公司

案②。 案涉货物从中国运至墨西哥,在墨西哥陆运

区段被抢劫。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但对墨

西哥陆运区段货损,原告认为应适用中国法,地中海

公司等主张适用墨西哥法律。 法院适用墨西哥法作

出裁判。
15 号案件:深圳浩航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案③。

案涉货物拟从中国经海陆联运运至危地马拉,在海

运区段受损。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未选择

区段法律。 法院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
16 号案件:青岛航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案④。

案涉货物从中国运至墨西哥,在墨西哥陆运区段被

劫灭失。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 一审法院对

墨西哥陆运货损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 二审法院认

为墨西哥陆运区段货损应适用墨西哥法,裁定发回

重审。 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适用墨西哥法作出

裁判。
17 号案件: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案⑤。 该案是 8

号案件中的被告青岛航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后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

作为准据法,但对墨西哥陆运区段货损,马士基公司

认为应适用墨西哥法律。 法院经审查认为,马士基

公司无法提供《墨西哥联邦道路、桥梁和汽车运输

法》要求的证明材料,该法在本案中无法适用,遂适

用中国法作出裁判。
18 号案件:深圳市中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案⑥。

案涉货物从中国运至美国,在美国陆运区段受损。
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作为准据法,同时对美国陆运区

段货损所涉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

额也选择适用中国法。 法院适用中国法作出裁判。
按照定域损失发生的区段划分,在 18 个案件

中,海运区段有 4 个案件,均发生于域外;陆路运输

区段有 14 个案件,其中 2 个案件发生于中国域内,
12 个案件发生于域外。 按照是否选择准据法划分,
在 18 个案件中,16 个案件的当事人均合意选择了

中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当事人未合意选择中国法律

作为准据法的 4 号、5 号案件,法院均依据最密切联

系原则将中国法律作为准据法。 在此基础上,各案

在定域损失的法律适用层面存在如下主要差异。
一是对《海商法》 第 105 条性质的认知存在差

异。 在 5 号、13 号、16 号、17 号、18 号案件中,法院

认为《海商法》第 105 条规定的区段法律可指向域外

法适用⑦;在 14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海商法》第 105
条为冲突规范;其他案件中,法院认为 《海商法》
第 105 条属于中国法律在被作为多式联运合同准据

法后的“国内法适用规则”,对域外定域损失所涉的

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应适用中

国调整不同运输区段的相关法律。 二是对于“区段

法律”是否强制适用的认知存在差异。 在 13 号案件

中,对于发生于墨西哥陆运区段的货损索赔,最高人

民法院适用的法律为墨西哥法律,再审判决的判决

理由为:“本案适用墨西哥法律的依据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而不是各方当

事人之间的约定……”该判决生效后,14 号、16 号、
17 号案件均采取类似处理方式,但在裁判文书中并

未载明“某区段法律的适用不是各方当事人的约

定”的语词,似是认为《海商法》 第 105 条中的区段

法律具有强制适用性。 18 号案件有所突破,在确定

中国法律为多式联运合同准据法后,对发生于美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一审:(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 1633 号;二审:(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 55 号;再审:(2018)最高法民再 196 号。
一审:(2018)浙 72 民初 1376 号;二审:(2019)浙民终 841 号(按撤诉处理)。
一审:(2019)粤 72 民初 957 号。
一审:(2016)闽 72 民初 823 号;二审:(2018)闽民终字第 1417 号;重审:(2019)闽 72 民初 972 号。
一审:(2018)沪 72 民初 929 号;二审:(2018)沪民终 405 号。
一审:(2020)粤 72 民初 399 号。
5 号案件中,一审在确定中国法律为准据法后,法院并非直接适用中国法律来确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限额,而是以当

事人举证不充分为由否定适用加拿大法律。 二审以举证问题及收货人主张的货损金额没有超过加拿大铁路运输区段约定的承运人责任限额
为由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据此可推知,法院在该案中认为《海商法》第 105 条中的区段法律可指向域外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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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陆运区段的定域损失,允许当事人合意选

择区段法律,并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由排除了货损

陆运区段的美国亚特兰大调整陆路运输的有关法律

规定的适用。 而在判决时间早于上述 5 个案件的 12
号案件中,法院对陆运区段货损所涉的责任认定、责
任承担方式等选择适用了当事人合意选择的希腊

法,并在考察希腊法律的情况下,优先适用了 COTIF
及其附件 CIM;对于其他争议选择适用中国法律。
该案中法院对于法律适用的理由为“庭审中,原、被
告对于涉案货物铁路运输区段的责任认定、责任承

担方式等选择适用希腊法律,其余争议问题选择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院对原、被告的选择予以

尊重”。 该表述无法确知当事人是先合意选择中国

法律作为准据法,再依据《海商法》第 105 条对赔偿

责任和责任限额问题进行再次合意选择适用希腊法

律,还是法院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对全部争议

问题分割适用不同的法律。 三是对于“赔偿责任”
是否包含诉讼时效的认知存在差异。 在 18 个案件

中,涉及诉讼时效的有 3 个案件。 对于诉讼时效是

否被《海商法》第 105 条中的“赔偿责任”所涵摄,13
号案件持否定观点,7 号案件和 11 号案件持肯定

观点①。
　 　 二、规则探究:以《海商法》第 105 条为
中心
　 　 对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目前主要有

两种立法模式———网状责任制和统一责任制。 网状

责任制的基本立场可称为“结合理论”,即将多式联

运合同视为由多个单式运输合同组合而成的合同,
其实质是将各个单式运输区段独立出来,分别确定

应适用的规则。[1] 统一责任制的基本立场可称为

“特殊性理论”或者“独立合同理论”,即将多式联运

合同视为由各个单式运输无缝衔接而成的独立运输

方式。[2]30 为促进多式联运立法的发展,在两种责任

制度的基础上,又演变出“经修正的网状责任制”和

“经修正的统一责任制”。 通常认为,《1991 年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国际商会多式联运单证规则》是

“经修正的网状责任制”的代表性规则,《1980 年联

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则采用了“经修正的

统一责任制”模式。 除此之外,旨在调整含海运在内

的多式联运合同的《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

物运输合同公约》(简称《鹿特丹规则》)在网状责任

制的基础上,采用了“有限网状责任制”。[3]2216

(一)《海商法》第 105 条规定的多式联运经营

人责任制度属于纯粹网状责任制

《海商法》第 105 条和第 106 条对于多式联运经

营人的责任制度采取网状责任制。 有学者认为,《海

商法》第 105 条是关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纯粹网状

责任制的规定,《海商法》第 106 条是对第 105 条的

补充和修正。 综合两个条文的规定来看,《海商法》
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规定的是一种“经修正的

网状责任制”。[4]190-192《海商法》第 105 条是对发生定

域损失时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

规定,主要借鉴了《1973 年多式联运单证统一规则》
中规则 13 以及《1991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国
际商会多式联运单证规则》第 6. 4 条。 但《海商法》
第 105 条中的区段法律既不是上述规则 13 中的“不

能通过民间合同而背离”的国际公约或国内法律,也
不是上述第 6. 4 条中的“国际公约或强制性的国家

法律”,而是范围更为广泛的“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

的有关法律规定”。 因此,《海商法》第 105 条规定

的网状责任制就成为了“纯粹网状责任制”或者“绝

对网状责任制”。[5]122

(二)《海商法》第 105 条不具有强制适用性

《海商法》第 105 条规定网状责任制的目的在于

避免因为法律适用的不同,使多式联运经营人赔付

货方定域损失后向区段承运人追索时遭受“责任

差”风险,以促进多式联运的发展。 那么,《海商法》
第 105 条规定的网状责任制是否属于《法律适用法》
第 4 条中的“强制性规定”? 不适用网状责任制是否

构成《法律适用法》第 5 条规定的“损害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公共利益”?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简称《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8 条对《法律

适用法》第 4 条“强制性规定”范围的解释来看,中
国的强制性规定主要包括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
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环境安全的、外汇管制等金

融安全的、反垄断和反倾销的法律规范以及应当认

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规范。 《海商法》 第 105 条

规定的网状责任制,只是为多式联运经营人提供了

一种防止发生“责任差”的制度选择,不属于《法律

适用法》第 4 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应属于

《法律适用法》第 5 条规定的“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持有 7 号和 11 号案件观点的案例还包括安达保险有限公司与上海攀海物流有限公司、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案[一审:(2016)沪 72 民初 1462 号;二审:(2016)沪民终 4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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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交通运输部 2019 年 12 月 30 日第 30 次部务会

审议通过并于 2020 年 1 月 7 日提请国务院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送审稿)》 (简称《送

审稿》)第 51 条第 1 款规定:“除第八节①另有规定

外,本章规定应当适用于装货港或卸货港位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但是,
一则《海商法》未正式修改,与《海商法》相关的现行

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海商法》 第四章的规定具有

强制适用性。 二则即使《送审稿》最终获立法通过,
第 51 条第 1 款的用词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是否适用于多式联运合同的定域损失仍有探讨空

间。 《送审稿》呈请国务院后,司法部办公厅向有关

学者和单位发出征求《送审稿》意见函。 有学者结

合《送审稿》的规定,对《海商法》第四章能否强制适

用进行了深入论证,并得出该章不能强制适用的否

定性结论。[6]笔者支持该观点。
《海商法》第 105 条规定于《海商法》第四章“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海商法》中的冲突规范规定

于《海商法》 第十四章 “ 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
第 269 条至第 275 条中。 从立法安排来看,《海商

法》第 105 条与第 272 条“船舶优先权,适用受理案

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等冲突规范不同,其并不属于

《海商法》规定的冲突规范,也不能直接确定多式联

运定域损失发生时适用的区段法律。
因此,《海商法》第 105 条既不具备强制适用性,

也不属于冲突规范,只能在中国法律作为涉外多式

联运纠纷准据法的前提下才有适用空间。
(三)《海商法》第 105 条具有实体法律适用规

则功能并可指向域外法适用

对于定域损失发生时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
《德国商法典》 第 452a 条②的规定类似 《海商法》
第 105 条。 德国学者哈滕施泰因 ( Hartenstein) 认

为,第 452a 条如果可以指引外国法的适用,就具有

冲突法的性质,可以使整体上适用德国法的多式运

输合同在特定运输区段上适用其他国家的法律,此
种冲突法二次适用的方式与国际私法追求法律适用

及判决统一的原则相悖。 他指出,当案件具有涉外

因素时,德国法院根据《罗马规则Ⅰ》或者《民法施

行法》确定的准据法仅指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明
确排除反致及转致。 因此,只有当多式联运合同没

有涉外因素时,才能适用第 452a 条指引外国法适

用。 贝斯道( Basedow)认为,第 452a 条属于实体性

规范,是关于国内法实体性规范如何适用的规则,不
是冲突规范或者国际私法规范。 曼考斯基( Man-
kowski)认为,第 452a 条是法律适用规则,只能指引

不同部分的德国法适用(包含德国加入的公约),但
是不能指引外国法适用。[5]1232018 年通过的《日本

商法典》第 578 条第 1 款规定:“将陆上运输、海上运

输或者航空运输中两种以上的运输方式以同一合同

进行承接的,导致货物灭失等的原因发生于各区段

时,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依照各区段运输方式所适用

的我国的法律法规或者我国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规定

确定。”有观点认为,应当将《海商法》第 105 条的纯

粹网状责任制解释为“最小网状责任制”,明确即使

定域损失发生于域外,《海商法》第 105 条仍被定性

为国内实体法律适用规则。[5]125,[7]

笔者选取的案例中,裁判时间在 2019 年 6 月之

前的大部分民事判决亦持前述观点。 但笔者对该观

点不予认同。 第一,《海商法》第 105 条未采用类似

《日本商法典》第 578 条第 1 款将区段法律限定于本

国法律的立法语句,因此无法得出中国实行的是“最

小网状责任制”的结论。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

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解读《民法典》 第 842 条③

时,也认为域外区段发生的货物毁损或灭失,可指向

域外法的适用。[3]2224-2225 第三,“最小网状责任制”的

观点与目前司法实践不符。 在案件审判层面,最高

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再 196 号民事判决书中

明确认定《海商法》第 105 条可指向域外法的适用。
在司法审判指导文件层面,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

的《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

要》第 68 条关于涉外多式联运合同经营人的“网状

责任制”规定:“具有涉外因素的多式联运合同,当
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多式联运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

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适用法律。
当事人就多式联运合同协议选择适用或者根据最密

①
②

③

《送审稿》第四章第八节是“航次租船合同”。
《德国商法典》第 452a 条规定:“如果经证明,灭失、损害或导致延迟交货的事件发生在某一确定的运输区段,承运人的责任应按调整

该区段运输合同的法律规定确定。 即如果损坏、灭失或者迟延发生在特定运输区段,则承运人的责任按照货方与多式联运经营人单独就该区
段签订运输合同时应适用的法律确定。”

《民法典》第 842 条与《海商法》第 105 条内容类似,该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
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货物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依照本章规定承担赔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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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联系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货物灭失

或者损坏发生在国外某一运输区段的,人民法院应

当根据海商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适用该国调整

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多式联运经

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不能直接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有关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法律予以确

定;有关诉讼时效的认定,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在确定中国法律为涉外多

式联运合同准据法后,如果当事人未能选择区段法

律①,由于货损发生的地理空间的差异,《海商法》
第 105 条将分别发挥域内实体法律和域外实体法律

适用规则的功能。 有学者认为,《海商法》第 105 条

中的区段法律,是指引起货物灭失或者损坏的原因

事实所发生的特定运输区段所适用的国内法或者国

际条约,而不是指其他国家(如法院所在国或者合同

订立地所在国) 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法律。[4]191

对此,笔者赞同其所称区段法律并不局限于定域损

失发生区段的域内法,范围上亦可包含国际公约的

观点。 但笔者进一步认为,在《海商法》第 105 条发

挥域外实体法律适用规则功能时,如无禁止性规定,
可参照国际私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当事人选择

适用的区段法律,该区段法律的范围既可以包含定

域损失发生区段的域内法或者国际条约,还可包括

其他国家的法律(包括但不限于法院所在国或者合

同订立地所在国法律)。
(四)多式联运经营人的网状责任制不适用于

诉讼时效

对于《海商法》第 105 条中的“赔偿责任”是否

包含诉讼时效, 相关司法裁判的认识并不一致。
(2018)最高法民再 196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海商

法》第 105 条不涉及诉讼时效,难以将该条规定的

“赔偿责任” 扩大解释为涵盖诉讼时效。 另从法源

上考察,在《海商法》颁布前,《1973 年多式联运单证

统一规则》《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1991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国际商会多式联

运单证规则》均规定了单独的诉讼时效条款,其所规

定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形式主要针对赔偿责任

限额,并不涵盖诉讼时效。 鉴于《海商法》第 105 条

规定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网状责任制” 有其明确适

用事项(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在案件审理中尚不

宜将该“网状责任制” 扩大解释适用于诉讼时效。
该判决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以及立法解释层面得

出《海商法》第 105 条中的“赔偿责任”不包含诉讼

时效的结论,具有合理性。 但司法实践中亦有判决

根据《海商法》第 105 条确定诉讼时效应适用的区段

法律②。 笔者认为,在《1973 年多式联运单证统一规

则》规则 19、《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

约》第 25 条、《1991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国际

商会多式联运单证规则》第 10 条均规定了多式联运

诉讼时效条款的情况下,应当将区段法律的适用范

围拓展至诉讼时效③。

　 　 三、实践应对:区分不同情形,准确适用
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
　 　 虽然交通运输部已经启动了《海商法》 的修改

工作,但是《海商法》至今并未正式修改。 而伴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多式联运作为一种被

广泛运用的运输模式得到迅速发展,由此引发的在

中国诉讼的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纠纷也将日益增多。
如何确定货方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权利义务,是中

国法院必须面临的时代课题。 基于目前的立法现

状,根据《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

议纪要》第 68 条规定以及新近海事审判实践,笔者

认为,可参照国际私法领域的有关法律适用原则,构
建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

的多式联运定域损失法律适用机制。
(一)尊重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中确定准据法的一项

重要原则,其核心是冲突规则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

适用于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准据法的权利。[8]191 在

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中,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的

现象尤为普遍。 2015 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

《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 (简称《法律选择原

则》)集中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商事合同中的

扩大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事人选

择解纷规则的限制不断缩小。 允许合同当事人进行

部分或者多重选择④;允许当事人随时作出或者变

更选择,但不能有损于合同效力或者第三方权利⑤;

①
②
③
④
⑤

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区段法律的论述见下文。
如 7 号和 11 号案件。
限于篇幅,笔者对于诉讼时效应纳入区段法律适用范围仅作结论性表述,不作深入分析。
参见《法律选择原则》第 2 条第 2 款。
参见《法律选择原则》第 2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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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排除反致①。 第二,当事

人选择准据法的范围扩大化。 将准据法范畴扩展至

国际、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作为一套中性、平衡规

则的被普遍接受的法律规则。 虽然《法律选择原

则》仅是示范法,但是其加强当事人意思自治、确保

国际商事交易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在不违反明确界

定限制的情况下有最广泛适用范围的目标应受到尊

重。[9]当然,在涉外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层面,当事

人合意选法的意思自治并非完全自主、自由,需受到

受诉法院地的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禁止法律

规避原则等因素的合理限制。 从多式联运定域损失

的法律适用来看,当事人选择了多式联运合同适用

的准据法后,如该准据法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

采取网状责任制,可能会发生域外法的适用。 鉴于

当事人才是纠纷的所涉主体,除特别情况外,当事人

有权自主选择处理彼此权利义务的实体规则。 因

此,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种尊重在多式

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适用层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当事人合意选择多式联运纠纷整体适用的准据法

层面;二是准据法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

责任限额采取网状责任制时当事人能否再次选择区

段法律层面。 前述当事人在两个层面合意选法的过

程中,均需考量两个共性问题:意思自治是否受限以

及选法协议的效力。
1. 当事人选法意思自治受限的情形

多式联运定域损失发生时,《海商法》不具备强

制适用性。 因此,《海商法》第 105 条关于网状责任

制的规定不影响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意思自治。 但

当多式联运定域损失发生于域外某一运输区段时,
则需要考虑第三国强制性规定或者国际公约是否会

限制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自治。
首先,第三国的强制性规定(含公共政策)对当

事人意思自治的影响。 中国只规定了其强制性规定

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并未规定第三国强制性规定

能否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 从世界范围看,除美国

外,其他国家通常仅仅将能够适用公共政策的国家

的范围限制在法院地国。[10] 笔者认为,无论当事人

是否达成选择法律的合意,均应由受诉法院依照受

诉法院地法来判定是否适用第三国的强制性规定。
在中国尚未为第三国强制性规定明确立法之时,司
法实践中,可考虑秉持互惠的原则,考虑第三国强制

性规定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11] 在对互惠原则

的把握上,因为涉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宜采取“事实互惠”的标准认定是否存在“互惠”,而
不采取“推定互惠”标准。 当然,如果中国与第三国

已缔结条约并明确约定定域损失发生时,尊重彼此

有关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强制

性规定,则应依条约规定执行。
其次,国际公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影响可区

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纠

纷由中国参加的某国际公约调整。 在此情况下,除
非该公约明确赋予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排除该公约

适用的权利,否则当事人合意选法的权利应受到限

制。 因为中国作为缔约国,负有适用该国际公约的

义务。 第二种情形是定域损失引发的权利义务纠纷

虽由某公约调整,但中国并非该公约缔约国。 此种

情况下,中国不负有适用该公约的义务,是否遵从该

公约的规定,均不涉及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公共政

策)。 该公约的相关规定在性质上类似于与中国不

存在“互惠关系”的第三国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合

意选法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 虽然《1980 年联合国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 19 条和《1991 年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 国际商会多式联运单证规则》
第 6. 4 条均规定了定域损失发生时多式联运经营人

的责任限制应按照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国际公约

或强制性国家法律的规定计算,但是,《1980 年联合

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由于存在着多式联运经

营人的责任基础参照《1978 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

公约》(简称《汉堡规则》)而不是《修改统一提单若

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议定书》 (简称《海牙-维斯

比规则》)、责任限额规定得过高、统一责任制给多

式联运经营人向各运输区段承运人的追偿带来困难

以及给不适用《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简称

CMR)、COTIF / CIM 的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运输引进

强制性的责任体制等原因,因而未能在主要航运国

家中获得太多支持。[12] 同时,因为货方对该公约了

解甚少,托运人 / 收货人包括他们的代理人对公约的

核心内容即有利于货方的责任体系规定不甚了解,
对公约的支持也不够。[13] 因此,该公约至今未能生

效。 中国法院在处理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纠纷时,该
公约规定的国际公约或第三国强制性国家法律的规

定对于定域损失发生时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

和责任限额的确定并不具备当然约束力,仍需视中

国是否加入定域货损的公约以及与第三国是否存在

① 《法律选择原则》第 8 条(排除反致)规定:“法律选择不涉及当事人所选择法律的国际私法规则,除非当事人另有明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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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关系”来确定当事人是否可合意选择定域损

失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的法律。 另外,《 1991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国际商会多式联运单证

规则》在本质上是契约性的,其仅在当事人将该规则

并入合同条款时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当事人在多

式联运合同中未并入该规则时,该规则第 6. 4 条不

能限制当事人选择定域损失发生时确定多式联运经

营人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法律。
2. 当事人选法协议的有效性问题

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3 条以及《法律适用法司

法解释(一)》第 6 条第 2 款的规定,当事人合意选

择准据法,应以明示或推定明示的方式进行。 对于

选法协议的效力问题,存在着以当事人所选择的准

据法、法院地法、依法院地国际私法规则所确定的准

据法或当事人的属人法判断等多种观点。[14] 当事人

选法协议是独立于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的法律选择规

则。 当事人之间创设此种法律选择规则,只是表达

希望适用某国法律确定彼此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愿。
意愿是否能够实现,还有赖于受诉法院对选法协议

效力的认可。 受诉地法院认可或否定选法协议效力

的过程并非实体争议处理过程。 在法院对当事人选

法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之前,当事人所选之法还不

能成为准据法,这一所选之法并不能被视为合同准

据法而被作为判断选法协议效力的依据。[8]194 因

此,在中国作为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纠纷的受诉法院

地时,应依据中国法律当事人选法协议的效力。 在

具体判断标准上,可以参照《民法典》关于判断合同

是否有效的相关标准。 当事人享有合意选法的意思

自治且选法协议依照中国法律判断为有效时,将呈

现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当事人有效选择中国法律作为多

式联运合同整体的准据法①。 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

治的尊重,除非存在限制或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

特殊情形(中国是某一个调整定域损失发生时多式

联运经营人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国际公约的缔约

国、中国认可第三国的强制性规定), 《 海商法》
第 105 条指向的区段法律仍可为当事人合意选择的

其他法律排除适用。 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体系制度的价值在

于构建多式联运经营人和货物利益方之间公平分配

风险的机制,使当事人能合理预见支配其责任程度

的法律,以便其能计算行为的社会风险,并采取相应

的转移风险的措施。[15] 《海商法》第 105 条的网状责

任制是基于如下的法律适用假定:发生定域损失时,
货方向多式联运经营人索赔时适用的区段法律是多

式联运经营人后续向区段承运人索赔时所适用的法

律。 这样,就可以避免多式联运经营人被货方索赔

时“对外” 承担的赔偿责任与其向区段承运人“对

内”追索时产生“责任差”。 但是,这种假定的“责任

差”风险并不会必然发生。 一方面是由于货方对多

式联运经营人索赔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多式联运合同

关系,而多式联运经营人向区段承运人索赔的基础

既可能是多式联运合同关系②,也可能是单纯的运

输合同关系。 而在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的

法律关系项下,对于区段承运人责任期间发生的定

域损失,双方可以协议选择适用其他法律。 这样,前
后相续的纠纷所适用的区段法律并不必然一致。 举

例而言,中国 A 货主委托中国 B 多式联运经营人以

海陆联运方式将一票货自中国运往印度。 B 为履行

多式联运义务,委托新加坡的 C 负责海运区段、委托

英国的 D 负责印度的陆运区段,A 与 B 未约定多式

联运合同的准据法,但 B 与 C 的海运合同约定适用

新加坡法、与 D 的印度陆运合同约定适用英国法。
后货物在 D 承运的印度陆运区段发生货损,货主 A
在中国起诉 B,双方一致选择中国法律作为多式联

运合同的准据法。 此时,如果不允许当事人合意选

择区段法律,根据《海商法》第 105 条的规定,对于发

生于印度陆运区段的货损,则应适用印度法律确定

B 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 中国法院判决 B 承担责

任后,B 根据其与 D 的陆运合同在中国提起诉讼,D
应诉。 此时关于 D 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应适用双

方约定的英国法而非网状责任制设定的印度法律。
因此,即使英国法下 D 的赔偿责任限额远远小于中

国法院根据印度法判定的 B 对 A 承担的赔偿责任,
因为 B 与 D 之间存在陆运合同准据法的约定,B 也

只能承受此种“责任差”。 另一方面,如果多式联运

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主体同一时,即前述假设案例

中,如果 B 与 D 主体同一时,不存在对外承担责任

后的对内追索问题。 对于印度区段发生的定域损

①

②

依照下文所述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确认或者当事人选择域外法而无法查明该域外法最终仍需适用中国法时,作同等情况对待,不再分
别论述。

8 号案件和 17 号案件为关联案件,在 8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代位的玛伟贸易公司与航美公司之间成立的是多式联运合同关
系。 而在 17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在 8 号案件中被认定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航美公司与马士基公司也为多式联运合同关系,马士基公司为多
式联运经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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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B 有权放弃适用印度法。
另外,如果中国法作为多式联运合同的准据法,

根据《海商法》第 105 条的规定适用域外的区段法律

时,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与责任限额会受到

域外区段法律的查明以及适用等因素的影响,也有

可能使《海商法》第 105 条设定的网状责任制落空。
8 号、13 号、14 号、16 号、17 号案件均涉及墨西哥陆

运区段的货损①。 8 号案件中,对于墨西哥陆运区段

的货损,法院适用中国法律作为区段法律进行裁判。
13 号、14 号、16 号案件中,法院适用《墨西哥联邦道

路桥梁和车辆运输法》。 而案情与 16 号案件高度相

似的在 17 号案件中,法院虽然也认为墨西哥陆运区

段货损可适用《墨西哥联邦道路桥梁和车辆运输

法》,但却认为马士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墨西哥陆运

承运人具备运输营运许可。 因此,马士基公司不享

有责任限制的权利,最终法院判令马士基公司需承

担全额赔偿的法律责任②。 从前述案例来看,对于

同一部域外法,由于法院的理解与适用不同,多式联

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会出现不确定性。
而允许当事人在选择中国法律作为多式联运合同准

据法后,再次合意选择较为熟悉的法律作为区域法

律,可能有利于尊重当事人解决实体纠纷的真实意

思表示。
司法实践中,由于多式联运定域损失发生时,货

方通常直接依据与保险人的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

人索赔,保险人赔付货方取得法定代位求偿权后会

对多式联运经营人发起定域损失索赔诉讼。 如此类

诉讼在中国进行,也涉及到保险人与多式联运经营

人之间关于定域损失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法律适

用问题。 笔者认为,即使货方与多式联运经营人之

间存在选法协议,但在保险人代位货方提起的诉讼

中,货方与多式联运经营人合意选择的法律并不对

保险人当然具有约束力,保险人仍有权另行主张选

择法律。 但是,如果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方的合同

中有效并入了《1991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国
际商会多式联运单证规则》作为合同条款,由于该规

则第 6. 4 条对于定域损失的法律适用已经有了明确

约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依照调整该区段

运输方式的国际公约或强制性国家法律的规定计

算),则除继受货方地位的保险人与多式联运经营人

就定域损失的法律达成新的协议外,多式联运经营

人的赔偿责任应当依照《1991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 / 国际商会多式联运单证规则》处理。
综上,多式联运合同相关当事人在订立以及履

行多式联运合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到多式联运纠纷

适用规则的不确定性。 对于网状责任条款导致的法

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亦在当事人合理的主观认知范

围之内。[2]159《海商法》第 105 条规定的网状责任制

只是为多式联运经营人提供一种制度保障,并不是

冲突规范或者具有强制性的法律适用规则。 在当事

人选择中国法律作为多式联运合同准据法后,也应

当允许其基于理性认知、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考量合

意选择定域损失所涉多式联运经营人赔偿责任和责

任限额的区段法律。 如果多式联运经营人希望得到

网状责任制的保护,避免“责任差”风险,多式联运

经营人可不与索赔方达成区段法律选法协议,而继

续享有《海商法》第 105 条的网状责任制保障,适用

该条指向的区段法律。
第二,从新近的司法实践看,中国法律作为多式

联运准据法后,当事人不能再次选择定域损失适用

的区段法律并非唯一合理结论。 对于 13 号案件中

(2018)最高法民再 196 号民事判决书内“本案适用

墨西哥法律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

一百零五条的规定,而不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的措辞有两种解读。 一是当事人选择中国法

律作为多式联运合同准据法后,就墨西哥陆运区段

发生的损失所涉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

任限额,只能适用《海商法》 第 105 条指向的“调整

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即墨西哥法律。
二是(2018)最高法民再 196 号民事判决书并未否定

当事人有另行选择其他国家“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

的有关法律规定” 的权利。 笔者认同第二种解读。
因为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只选择了中国法律作为多

式联运纠纷整体适用的准据法,在中国法律作为准

据法后,未再对区段法律进行选择。 此时, 《海商

法》第 105 条发挥域外实体法律适用规则功能后指

向的法律就是墨西哥法律。 但该判决并未对当事人

可以合意选择区段法律作出否定性结论。 而裁判于

13 号案件之前的 12 号案件以及裁判于 13 号案件之

后的 18 号案件,均尊重了当事人的合意选法,适用

①

②

8 号、16 号、17 号案件涉及的是同一货主玛伟贸易公司委托出运的两票货物,8 号案件和 17 号案件指向同一票货物,海运起运港为上
海;16 号案件的海运起运港为厦门。

13 号、14 号和 16 号案件的相关裁判文书中均未体现 17 号案件二审裁判文书中的“实际承运人承运货物时必须具备墨西哥主管机关
授予的运输营运许可”的相关内容。



第 3 期 徐春龙,周茜:论定域损失多式联运经营人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 111　　

了当事人合意选择的区段法律确定多式联运经营人

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
第二种情形是当事人有效选择其他国家法律作

为多式 联 运 合 同 的 准 据 法。 此 时, 《 海 商 法 》
第 105 条没有适用空间,需根据查明的该国法律确

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 如果当事人有效选

择的外国法无法查明而需适用中国法,则有关多式

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认定同当事人

有效选择中国法律为准据法时一致,无需赘述。 如

果定域损失被中国未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调整,中国

法院没有义务直接适用该国际公约,但可以将该公

约视为其他国家国内法的组成部分,并根据该国法

律对于该公约适用的规定决定如何适用该公约

(10 号案件的做法)。 当然,如果多式联运经营人与

索赔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定域损失发生时适用域外

区段国际公约的,即使中国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根
据《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9 条的规定,如果

该国际公约的适用不违反中国社会公共利益或法

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可以根据该公约的内容

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也是尊重当事人意

思自治的表现。
(二)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多式联运准据

法和区段法律的功能

最密切联系原则萌芽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

座说”,因英美法的判例和学说而逐步成熟并发挥重

要影响力。[16]由于缺乏对最密切联系原则尤其是确

定合同所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硬性规则,最密切联

系原则在具备实用性、灵活性优点的同时,也明显表

现出了根据该原则确定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不稳

定性,更容易滋生滥用受诉法院地法的倾向。 因此,
有观点认为,对于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最密切联

系原则并没有适用的空间。 出于应适用规则的确定

性、可预见性以及法律适用上的便利,应通过冲突规

则确定哪一国的任意性规范得以适用,进而解决与

合同争议有关的问题。[2]153 笔者对此并不赞同。 因

为多式联运天然具有主体复合性、空间跨地域性、运
输方式多样性等特征,在关涉多式联运的公约尚未

生效且当事人无法达成合意选法协议之时,宜采取

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多式联运合同整体适用的法

律。 在最密切联系国家的选择上,应当充分考量体

现多式联运经营合同权利义务履行特征的当事人居

所(公司住所、注册地、经营地)、合同签订地、履行

地(货物发送地、拟运送的目的地)等客观要素,合
理确定最密切联系的国家。

如果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中国法为多式联

运合同整体适用的准据法,由于《海商法》第 105 条

关于定域损失区段法律的规定不具有强制性,法院

可询问当事人是否合意选择区段法律。 如果当事人

不选择区段法律或者就区段法律无法达成选法合

意,再根据《海商法》第 105 条网状责任制的规定确

定区段法律。 如果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外国法

为准据法,则根据外国法的规定认定多式联运经营

人的赔偿责任。 如果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外

国法无法查明,则多式联运纠纷的准据法为中国法

律,关于区段法律的确定过程同前,不再赘述。
(三)合理认定货损区段

对于货损区段的认定,较为复杂的情形是货物

损失发生的整体运输区段可以判断,但无法判断具

体货损的原因事实或结果事实发生于同一运输方式

的哪一段物理空间。 比如中国多式联运经营人 A 承

揽一票多式联运,托运人为美国 B 公司,货物从深圳

出发,经陆路运输至香港,自香港装船运输至德国,
货物在德国港口经过换箱操作,可证明货物状况良

好。 从德国通过公路运输至挪威途中,因德国和挪

威之间某一段公路(可能还经过其他欧盟国家) 在

修路,货物被运抵挪威目的地后发现货损。 如经过

鉴定无法证明货损具体发生于公路运输中的哪一个

国家,或者经鉴定证明货物是由多个国家的公路修

理产生的道路不平共同致损。 那么,前述损失是定

域损失还是《海商法》 第 106 条规定的“非定域损

失”? 从发生说层面看,前述问题涉及到对“区段”
如何界定的问题,即是以某固定空间位置界定还是

以“单一固定运输方式从事运输的整个跨域性空

间”界定。 从中国近年来在海运阶段的法律适用实

践看,对于海运“区段”的界定,大多采取第二种认

定方式,即区段是由“单一运输方式+可能跨域的空

间”共同构成,笔者对此予以认同。 因此,当事人选

择中国法律为准据法,但未选择区段法律,而区段运

输又跨越多个国家(地区)时,需根据最密切联系原

则确定《海商法》第 105 条指向的区段法律。 此时,
最密切联系的要素应与确定准据法的最密切要素有

所区别,可以综合考量体现定域损失的当事人居所

(公司住所、注册地、经营地)、索赔发生地、定域损

失发生地、当事人已经合意选择的准据法等要素确

定区段法律。 比如,中国 G 货主委托中国多式联运

经营人 H 经海陆联运自中国深圳将一票货物运输

至 I 国某内陆城市。 涉案货物海运区段需经过中

国、越南、新加坡、印度等国家的海域。 涉案货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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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海运中转时发生货损。 G 货主向 H 发起索

赔,双方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但未选择确定关于 H
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法律。 根据前述法律适用

过程,《海商法》第 105 条发挥国外实体法律适用规

则功能。 但是,对于新加坡海运中转阶段发生的货

损,并不宜直接适用新加坡法律确定 H 的赔偿责任

和责任限额,而应当综合考量 G 与 H 均为国内主

体、双方均合意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索赔在中国进

行等因素,将中国法律作为区段法律。 当然,如特定

物理空间货损涉及两种不同区段运输方式的界定,
可将相续的两个区段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并纳入待适

用法律范畴综合对比考察,以便最大可能地精准适

用区段法律。

四、结语

《海商法》 规定网状责任制的目的在于避免多

式联运经营人遭受“责任差”损失,助力多式联运有

序发展。 但此种保护属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自我处

分范畴,《海商法》第 105 条不属于中国的强制性规

定,也不涉及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强制适用

性。 在涉及定域损失的法律适用方面,多式联运经

营人有权通过与货物利益方达成选法协议的方式放

弃网状责任制的保护。 在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

适用层面,可参照国际私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

原则,将当事人意思自治贯穿于多式联运纠纷准据

法选择、区段法律选择的全过程,同时充分发挥最密

切联系原则的辅助性法律适用机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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